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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以

书面及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12月 1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董

事长王福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锡华光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讨论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

组发［2013］18 号）以及江苏省委有关要求，独立董事何木云先生、叶永福先生分别递

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以及在公司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担任的一

切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会议同意赵长遂、傅涛为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1、赵长遂简历如下： 

赵长遂，男，1945 年 11 月出生，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 1987－1988 年

在美国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作访问学者，先后担任国家 863 计划能源技术领域

专家委员会专家、江苏省政协常委、国际流化床燃烧会议常设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热

物理学会燃烧分会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多相流测试技术专委会常委、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科协委员、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

现就任于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热能工程研究所，兼任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外聘常年技术顾问。 



 

2、傅涛简历如下：     

傅涛，男，1968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

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北控环保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执行副

会长，中国水网/中国固废网总编。曾任国家建筑技术发展中心研究人员、建设部科技司

项目官员、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信息处处长、全国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全联环

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曾担任香港上市公司国中控股独立董事、首创股份独立董事。现

兼任国内上市公司江南水务独立董事，永清环保独立董事，香港、新加坡上市公司桑德

国际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赵长遂先生与傅

涛先生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

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

会形成的上述决议。 

本议案还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王福军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了其兼任的公司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董事长王福军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沈解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沈解忠简历如下： 

沈解忠：男，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无

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现任无锡华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总经理沈解忠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邓迎强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邓迎强简历如下： 

邓迎强：男，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无锡华光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车间主任，质检处处长，工艺处处长。现任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总经理沈解忠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朱大锋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助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朱大锋简历如下： 

朱大锋：男，1977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处总体三室室主任，设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现任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三处处长。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中聘任高管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高管人选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章程》的任命条件，提案提名、审查、审议、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形成的上述决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召开现场会议，同

时于 2015 年 1 月 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临 2014-018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7 日 


